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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 115年全民盃體育競賽系列活動 

第一次工作籌備會議記錄 

壹、時間：115年 12月 24日（星期三）下午 2時 00分。 

貳、地點：南投縣立體育場一樓會議室。 

參、參加單位：南投縣體育會、南投縣體育會各單項委員會、南投縣國民中學體育促進會、南 

投縣國民小學體育促進會、南投縣體育網中心。 

肆、主席：廖科長宜政 紀錄：鍾旻修 

伍、主席致詞：（略）。 

陸、工作報告： 

一、辦理時間：115年 3月 9日至 6月 7日止。 

二、辦理目的： 

（一）推廣各項體育活動。 

（二）選拔本縣 115年全民運動會代表隊（115年全民運動會 10月 17日至 22日於桃園

市舉行）。 

三、工作要項： 

（一）115年全民運動會第一階段自 115年 5月 18日登錄報名，115年 7月 3日前完成

報名登錄，請需要辦理選拔賽之運動項目（拔河、柔術、慢速壘球、木球、槌球、

巧固球、摔角、太極拳、五人制足球、國武術、舞蹈運動、運動舞蹈、沙灘角力）

儘速完成賽事(請於 115年 5月 4日前完成)，無須辦理選拔項目請於 115年 6月 7

日前完成，選拔賽不得收費，競賽辦法須符合全民運動會相關規定，遴選競賽程

序務求透明公開，兼顧所有選手權益。 

（二）各競賽種類競賽規程及經費概算表請於 115年 1月 19日前將電子檔給承辦人，本

府將統一簽辦及公告於本縣體育網，以利建置競賽訊息供民眾上網查詢及報名。 

（三）欲申請補助之單位請務必填寫身分關係聲明書，委員會若有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另須填寫事前揭露表，核章後將電子檔給承辦人。 

（四）依「全國性體育團體辦理體育活動應注意事項」建議各單位投保，並應告知參與

者依需求投保人身險（公共意外責任險、健康保險、傷害保險）。 

（五）115年全民盃體育競賽系列活動注意事項： 

1. 各競賽種類工作細項分為：競賽辦法擬訂、賽程表編排、抽籤、競賽場地布置、

競賽所需器材之準備、競賽負責人之遴選、裁判與工作人員之聘請、頒獎及敘奬

名單提報（支領裁判費或工作費者不再敘獎）等。 

2. 為落實網路資訊作業，本縣體育網設置 115年全民盃體育競賽系列活動專區，登

錄報名與公告競賽規程、賽程與成績等，請各單位配合提供相關資訊，報名作業

亦可採紙本作業，建議儘量自行辦理報名作業。 

3. 裁判及工作人員名單請於賽事前二周依格式填寫（不需要公假者免填），將電子

檔給承辦人，本府將函文各單位俾利公假出席擔任。 

4. 各單位請於賽事結束後二周內完成核銷，檢附領據、收支明細表、各項支用單據

正本、存摺封面影本、成果報告書（照片須拍攝到布條）及成績冊。 

5. 各單位務必確實頒發獎盃及新版獎狀給獲獎團體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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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提案討論： 

案由一：南投縣 115年全民盃體育競賽系統活動之競賽項目，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府編列全民盃預算有限，112 年起補助經費依是否結合全民盃併辦理全國運動

會或全民運動會代表隊選拔，115 年補助原則為選拔項目酌予補助 3 至 5 萬元，

非選拔項目酌予補助 2萬 5,000元，若總經費不足將酌予刪減。 

（二）經費概算表請以保險費、醫療救護工作費、運動防護員費、獎盃費、印刷費、裁

判費、工作費、膳食費、場地布置費等覈實編列。 

（三）競賽活動布條 114年由本府統一製發，115年僅提供 114年未撥發之單項委員會，

若有遺失者，請自行印製；空白獎狀由本府提供，委由各單位依成績冊印發。 

（四）全民運動會競賽種類： 

1. 應辦種類 

1. 健力 2. 拔河 3. 輕艇水球 4. 水上救生 5. 蹼泳 

6. 飛盤 7. 合球 8. 滑輪溜冰 9. 滾球 10. 原野射箭 

11. 柔術 12. 沙灘手球 13. 定向越野 14. 運動舞蹈 15. 龍舟 

16. 有氧體操     

2. 選辦種類 

1. 民俗體育 2. 太極拳 3. 摔角 4. 國術 5. 龍獅運動 

6. 慢速壘球 7. 木球 8. 槌球 9. 巧固球 10. 躲避球 

11. 劍道 12. 沙灘角力 13. 健美 14.五人制足球 15. 舞蹈運動 

16. 獨輪車     

決議： 

 （一）請各單項委員會依上述說明規定辦理選拔賽，並於 115年 5月 4日前完成。 

案由二：南投縣 115年全民盃體育競賽系列活動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115年全民盃體育競賽系列活動競賽總則（附件一）。 

（二）各競賽種類辦法由各單項委員會依格式訂定（附件二）。 

決議： 

（一） 各單項之錄取名次的人數則按照各單項委員會所定之競賽規程進行錄取，並於符

合總則規範隊伍數量內辦理比賽進行錄取。 

（二） 有關學籍規範，因全民盃係屬全民運動推廣，因此相關學籍轉學等規範，請各單

位訂定於競賽規程內辦理。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下午 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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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南投縣 115年全民盃體育競賽系列活動競賽總則 

第一條 宗旨： 

一、 發展本縣全民運動，促進國民身心健康。 

二、 提高運動技能水準，選拔本縣參加全民運動會代表隊選手。 

第二條 指導單位：南投縣政府。 

主辦單位：南投縣體育會、南投縣體育會各單項委員會、南投縣國民中學體育促進會、 

南投縣國民小學體育促進會。 

第三條 競賽種類及競賽資訊： 

序號 競賽種類 報名期限 比賽日期 比賽地點 負責人 聯絡電話 

       

第四條 各競賽種類、項目舉行比賽條件： 

一、各競賽種類報名須達 2個單位（含）以上方舉辦比賽，報名未達規定單位數則取消

該競賽種類比賽。 

二、各競賽種類之競賽項目實際參賽須達 2人（隊）（含）以上，如未達到規定人（隊）

數則取消比賽。 

三、餘依各項競賽規程辦理。 

第五條 競賽秩序、比賽制度及場地： 

一、競賽秩序及比賽制度：由各單項依參加隊（人）數、比賽場地及時間等客觀因素公

開抽籤或編排之，參加單位不得依據各該項運動規則或相關規定提出異議。 

二、比賽場地：承辦單位指定或提供之比賽場地，各單位不得依據各該項運動規則或相

關規定提出異議。 

第六條 報名、單位報到及會議：凡參加競賽單位或個人應於規定時間內辦理報名、報到及會議

（時間地點由各單項通知）。 

第七條 申訴、比賽爭議之判定及罰則： 

一、參加單位凡向大會申訴事項，須以書面（如附件一、二）提出申訴，不得以口頭提

出，並須由報名所列之領隊或指導教練親自簽名或蓋章，用書面連同保證金新臺幣

貳仟元逕交大會審判委員會處理，否則一概不予受理，如該申訴事項被判定無效者，

其保證金予以沒收充為大會經費外，該單位領隊及承辦人員應連帶予以議處。 

二、關於運動員資格之申訴，須於該運動員出賽前，由該隊報名所列之指導教練，直接

向該場裁判員提出，在比賽結束後不予受理。 

三、關於比賽爭議，如規則已有規定或同意義之註明者，概以該項裁判長判定為終決，

參加隊伍不得提出申訴。 

四、關於競賽中所發生非規則性之申訴，須於發生一小時內依照本條第一項之規定處理，

不得當場問裁判人員或妨礙比賽之進行，或故意離開比賽場地，使比賽無法進行，

如有上述情事，該裁判長可以宣判取消該隊與賽資格而對方隊視為獲勝。 

五、運動員如有冒名頂替等情事發生，查經屬實即依下列方式處理： 

1. 個人項目：取消其參加資格及已得錦標分數與名次。 

2. 球類項目：取消該隊參加資格及已得名次。 

六、各單位之隊職員在大會期間如有不正當行為，不守秩序、不顧公德或侮辱其他運動

員或裁判人員等情事，得由大會函報有關單位予以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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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獎勵： 

一、國中與國小組競賽獲得績優之領隊、指導及助理指導得依據「本府所屬各級學校教

職員辦理獎懲案件注意事項」辦理敘獎，五隊以上取一名、七隊以上取二名、九隊

以上取三名（縣級限取三名），指導其餘組別或參賽不足五個單位不予獎勵，同項

賽事限擇優一項，請學校來函並檢附獎狀申請。 

二、工作人員及裁判得依據「本府暨所屬各級機關學校辦理各項業務及活動績優敘獎標

準表」辦理敘獎，由承辦單位來函並檢附秩序冊及簽到表申請。 

第九條 參加本次全民盃體育競賽系列活動之各單位隊職員、裁判及工作人員於出席期間，得依

規定由其服務單位給予公（差）假參加。 

第十條 本總則經籌備會審議並簽奉縣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南投縣 115年全民盃體育競賽系列活動 運動員資格申訴書 

被申訴者姓名  單位  參加種類項目  

申訴事項 
 

 
證件或證人  

聯名簽署單位 領隊或教練 （簽章） 

申訴單位 領隊或教練 （簽章） 

審判委員會判決 

 

 

審判委員召集人 （簽章） 

附註：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概不受理。 

 

 

附件二、南投縣 115年全民盃體育競賽系列活動 事項申訴書 

申訴事由  
糾紛發生時間 

及地點 
 

申訴事實 
 

 

證件或證人  

領隊或教練   年  月  日  時 （簽章） 

裁判長意見 

 

 

裁判長 （簽章） 

審判委員會判決 

 

 

審判委員召集人 （簽章） 

附註：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概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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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各單項競賽辦法格式（範例） 

○○競賽規程 

一、比賽日期：115年○月○日至○月○日 

二、比賽地點： 

三、比賽組別： 

（一）○○組 

（二）○○組 

四、參賽辦法： 

五、報名： 

（一）報名時間：115年○月○日至○月○日 

（二）報名方式：於公告賽辦法後，由各單項接受報名及時間內完成報名。 

六、比賽辦法： 

七、場地器材設備： 

八、申訴：依據競賽總則第七條規定辦理。 

九、獎勵：各競賽組別前_名頒發獎盃/獎牌及獎狀，_隊以上取_名、_隊以上取_名、_隊以上取

_名頒發獎狀，另依據競賽總則第八條規定辦理敘獎。 

十、附則： 

十一、 聯絡人及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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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概算表格式（範例） 

受補助機關(單位)： 南投縣體育會○○委員會 
 

計畫名稱： 南投縣 115年全民盃體育競賽系列活動—○○ 
 

有無向其他機關申

請補助及補助金額： 
□有（        元） □無 

※同時向二個以上機關（單位)申請補

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補助金額 

編

號 
經費項目 

原經費概算 縣府補

助金額 
說明 

 

單價 數量 單位 金額 
 

1 保險費     
 

覈實報支 ※被保險人須為受補助機關（單位） 

2 
醫療救護工作

費 
     列出明細 

※核銷須附證照影本 

救護車 1500元/日，醫師 1500元/時，

護理人員 600 元/時，救護技術員 400

元/時，救護車司機 400元/時 

3 運動防護員費      
 

※核銷須附證照影本 

每人每日 1600元至 2000元 

4 
防護及救護用

品費 
     列出明細 

 

5 獎盃費      
  

6 印刷費      列出明細 ※如含秩序冊，核銷須附秩序冊 

7 裁判費      
 

※核銷須附證照影本 

依級別（A 1700元、B 1400元、C 1200

元），或每場次 800元 

8 工作費      
 

※190元/時，每人每日 8小時 

9 膳食費      
 

※每人每餐 100元 

10 場地布置費      列出明細 
 

11 報名費收入       ※金額以負數表示，可說明支應項目 

總計      
  

預期效益： 

1 辦理選拔：□是（        人）  □否 

2 辦理天數：  天 

3 參賽人數：  人（獎狀需求：  張） 

4 裁判及工作人員：  人 

 

南投縣 115年全民盃體育競賽系列活動—○○ 公假名冊格式（範例） 

比賽日期：115年  月  日 比賽地點： 

聯絡人： 聯絡電話： 

編號 組別 姓名 服務單位全銜 服務單位地址 

1 
   

（縣內學校可不寫地址，其他單位請含郵遞區號） 

編

號

1

至

4

優

先

核

定 



 

 



 

 

 


